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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事件中牺牲的同志

上左：张凯家

上右：曹华宣

下左：陈岗



检察委员会在研究疑难案件。

套诉人在发表套诉词。

中共铜仁地委组织召开奎区仅

贪污贿略工作畚议。



彭景星投机倒把案中追缴的部

分赃款赃物。

啦缴赃款．



驻监检耩干部对犯人个别慢话，进行法制教自

检察机关举办的法制宣传栏，群众冒雨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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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起

笨二排左起

摹三排左起

第四排左起

《检察志》审稿会全体成员合影
黄朝富刘启明王振和樊期俊田儒其杨国安雷大芬

秦德基高国黔付川华徐世文张祖群廖兴国黄桂云

罗永恒陈世明孙光裕郭荣增李慧琴

杨光烈田应彩吴中泽李开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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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以法律监督职能为主线，记述铜仁地区两级人民检察院各项检

察工作的史实，重点记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检察工

作。

二、本书采用公元纪年法，上限1 951年，下限1 990年。民国时

期铜仁地方检察机构及其性质、职能等，附录在后。

三、本书所引用的罪名，均按各个时期的法律、法令的规定，以

不改变历史面目为准。

四、书中所注旧币，系指1 955年3月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旧人

民币1万元折现行人民币1元。
’



序

《铜仁地区志·检察志》是在我国加强法制建设的时候编成问世

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中，由于法制不健全，检察机关曾几次受到“左"倾

错误的干扰。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办案中实行“一长代三长”、

“一员顶三员"的做法，实际上取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导致

办案质量下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踢开党委闹革

命"的口号声中，检察机关被砸烂，国家法律遭到践踏。

经验和教训同等重要。这部志书，忠实地记述了铜仁地区检察机

关及检察工作的过去和现在，反映了主要经验和教训。修志的目的在

于“资治、存史、教化”。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进_步做好人

民检察工作，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将起借鉴作用。

该志书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体例编写成的，全

面、系统地记载了铜仁地区检察工作的发展经历和现状，资料翔实、内

容丰富，是一本很有专业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资料性、科学性著述。

《铜仁地区志·检察志》的问世，是修志人员几年来辛勤劳动的结

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许多单位和同志为本志的资料收集、整

理、出版提供热情服务，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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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志·检察志》在铜仁地区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在地志办的指

导下，经过修志人员四年多的努力，得以问世；它首次将铜仁地区的检察工作载

入史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

要工具之一，其职能是行使专门的法律监督权，也就是行使检察权。检察权是国

家权力的一个方面。检察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三十多年来正反两

个方面的经验证明，人民检察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份。人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我国国家机构中不是可有可无，或由其

他机关所能代替，而是必不可少的。

本志书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按详今略古、力求翔实、实事求是反映全貌的原则，记述了铜仁地

区人民检察机关三十九年中所经历的建立一发展一削弱一取消一重建一发展一

壮大的曲折过程。全书共7章23节，约z4万字，概括了各项检察业务的盛衰及

其经验教训。志书里记载的客观史实与现状，可供现任的检察工作者借鉴。经验，

可予后人以法；失误与教训，可予后人思索、启示，使之少走弯路。首编检察志，

以期达到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铜仁地区志·检察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地志办专家的具体指导，省、

地档案馆的大力支持，省检察院、都岛市检察院、铜仁地区公安处、粮食局等单

位有关同志以及检察分院历届老检察长的帮助和指点，还得到各县(市)、自治县、

特区检察院提供的宝贵资料，使之成书。我谨代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铜仁分院和

检察志编纂委员会，向上述专家、领导、同志以及为编修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修

志工作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在编纂过程中，编辑人员的态度是严谨的，但由于资料(特别是“文革"前

的)残缺，修志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才茸正。

樊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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